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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國家公務員規模，因領域遼闊、人員眾多，其人事管理工作在每一政府層級

大致設有管理機構，其人事管理機構內部則視工作性質予以適度區分業務部門，

彼此相互平行，以達成專業分工之要求。而業務分化與執行分工，首須確定其機

構之目標，再按職掌（職能）區分部門、單位之設置；茲依中共政府人事管理機

構分析如次：

（一）業務與分工規劃

　　基於中共國家公務員人事管理機構之組建設想，其業務有明確分工，尤以

人事部最為明顯，至地方則因各級地方人民政府及各地需求之差異，而有不同

之規定與分工，難作逐一敘述，僅予簡要略敘。

１．任務預設

（１）人事部（國務院人事部門）

　　一九八八年五月國家人事部成立時，為配合黨與國家政黨方針，以及適應

改革開放路線需要，其工作要求之重點目標與職能為：１工作重點（目標）

一‧建立與推行國家公務員制度。

二‧代國務院管理一定層次之領導幹部。

三‧負責機構改革與行政機構編制的日常管理工作。

四‧負責企事業幹部人事制度改革的協調，暨政策法規的擬定工作。

五‧負責知識分子政策方面的綜合協調與全國專業技術人員的綜合管理。

六‧負責國家機關、事業單位之工資保險福利工作。

２主要職能

一‧建立和推行國家公務員制度，研究擬定國家公務員的職位分類、考試錄用、

考核、獎懲、職務升降、培訓、工資、保險、福利、退休退職、權利保障和工作紀律

等各項法規，并負責組織實施；協助籌建并代國務院管理國家行政學院。

二‧代國務院管理高級公務員、國務院所屬企業、事業單位和大型骨幹企業的負

責人員，以及國務院指定管理的領導人員。

三‧擬定政府機構改革方案和國家行政機關職能調整意見，擬定國家機關職能

調整意見，擬定國家機關機構編制管理的政策、制度，并負責組織實施和監督檢

查，研究改善政府系統行政管理的運行機制，擬定行政管理法規；承辦國家機

構編制委員會辦公室的日常工作。

四‧審核國務院各部門和省、自治區、直轄市政府的機構設置；負責管理中央各



部門和各省、自治區、直轄市行政編制；管理中央國家機關直屬事業單位機構編

制；指導地方事業編制的管理工作。

五‧負責企業、事業單位人事制度改革的協調工作，擬定企業、事業人事管理的

政策和法規。

六‧負責知識分子政策方面的綜合協調工作；綜合管理全國專業技術人員；改

革職稱制度，管理專業技術職務聘任工作；建立和管理著名高級專家信息庫。

七‧負責擬定全國人才流動的政策、法規；組織各類人才流動，建立人才流動的

社會調節機制；國家重點建設、科研項目所需少數骨幹人員的調配。

八‧人事、行政管理和人才的國際交流與合作；負責派往國際組織職員的考選及

有關協調工作；審批和管理外籍華人專家來華定居及工作安置。

九‧編制非教育系統留學人員的派出計畫，匯總全國公派出國留學人員計畫；

負責非教育系統回國留學人員的分配和跨系統跨行業的調整工作；推行博士後

人員流動制度。

十‧負責各類人員增長的宏觀控制，編制國家機關、事業單位工作人員計畫和工

資計畫；負責有關統計工作。

十一‧研究建立國家公務員工資制度，管理國家機關和事業單位人員的工資工

作。

十二‧研究建立國家公務員保險福利制度，管理國家機關和事業單位人員的離

休、退休和退職工作。

十三‧負責軍隊轉業軍官的安置，改革軍官轉業安置制度。

（２）國務院各工作部門人事機構：係指在其國務院各部、委、辦、直屬機構內

設置之人事機構；其職責之主要範圍：根據國家公務員法規，負責辦理本部門

之國家公務員各項管理業務。

１貫徹落實有關人事管理之方針、政策，根據本部門之實際情況制定補充辦法與

實施管理細則。

２依據有關法律、法規對本部門公務員進行管理。

３辦理本部門公務員職位分類。

４辦理本部門公務員培訓工作等事項。

（３）地方縣級以上國家行政機關人事機構（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的人事部

門）：其職責範圍包括：負責

１在本地區組織實施國家公務員法規與國家公務員之綜合管理。

２指導與監督同級政府各部門暨下級國家行政機關之國家公務員管理工作（註

七）。

２．基本規劃

（１）人事部

　　依一九八二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組織法」規定，各部設部長一人、副

部長二—四人，司級幹部則依工作部門相關規定辦理；而其人事部則據相關資

料所述，該部本身置部長一人、副部長五人（其中一人兼任），司置司長一人，



副司長原則上為一至三人，辦公廳置主任一人，副主任三人，行政編制共五百

七千人（不含工勤人員），茲簡析其基本規劃如次：

１職能單位：設有十六個職能廳（司），大致分為四個類型：

一‧為建立與推行國家公務員制度，依據公務員從進口（入口）到出口管理的

各重要環節之不同職能而設置者，有七個司：Ａ考試錄用司，Ｂ職位職稱司，

Ｃ考核獎懲司，Ｄ培訓與人事司，Ｅ工資保險福利司，Ｆ離休退休司，Ｇ高級

公務員管理司；其中職位職稱司，培訓與人事可有一部分業務非屬公務員制度

之內。

二‧對國家公務員以外之其他管理對象進行綜合管理者，有三個司：Ａ流動調

配司，Ｂ專家管理司，Ｃ軍官轉業安置司。

三‧為承擔機構改革與行政機構編制日常管理工作，設二個司：Ａ中央國家機

關機構編制管理司，Ｂ地方機構編制管理司。

四‧為綜合協調管理部內外工作，與國務院其他部委內設機構承擔任務相類似

者有四個廳局：Ａ政策法規司，Ｂ綜合計畫司，Ｃ國際交流與合作司，Ｄ辦公

廳。

２直屬事業單位：設有十個：一國家公務員制度研究所，二行政科學研究所，

三人才研究所，四人才流動調節中心，五轉業軍官培訓與接待中心，六人事信

息中心，七公務員培訓電教中心，八高級公務員培訓中心，九專家服務中心，

十中國人事出版社。

（２）國務院各（工作）部門人事機構：在各部、委、辦事機構、直屬機構、各部

委歸口管理的國家局等國家行政機關之內部，設人事司（局），其管理範圍之

情形有二：１僅負責本部門機關人員之人事管理工作，２負責包括本部門機關

在內之整個體系人員的人事管理（即包括該部門設於地方之下屬機關（構）的

人員。

（３）地方縣級以上人事機構：依地方層級簡述其部門設置：

１省、市、自治區人事管理機構：省、市、自治區設人事廳（局）為統一管理省：

市、自治區人事工作的職能部門：是由若干人事業務部門所組成，一般都沒有下

屬單位的人事機構。其業務職能部門有幹部調配處、幹部教育處、任免統計處、專

業技術幹部處、工資福利處、幹部獎懲處、政策研調室、編制委員會、軍轉處、人才

交流服務中心，行政管理幹部院、校等。

２地區、自治州、盟、人事管理機構：地（市）、州、盟設人事局，為省、自治區的

派出機構，統管全地（市）區，人事工作；內部主管人事工作的職能部門，有

幹部科、幹部教育科、任免獎懲科、專業技術幹部科、工資福利科、老幹部管理科、

編制辦公室、軍轉辦公室等。

３縣、旗人事管理機構：縣、旗設人事局，為縣、旗政府統管人事工作的職能機

構，下設職能股，或組來辦事；其組織結構，視其縣、旗管理的範圍，自行研擬

設立，報由上級主管機關部門核定。

４鄉、鎮一般不單獨設置人事管理機構，其人事業務由上級政府之人事管理機構



辦理（註八）。

（４）企業、事業單位之人事管理機構：中共國營大中型企業、事業單位設有人

事處（科），主要負責本單位之人事業務，並依其國家有關人事工作之方針，

政策、法規與法令，結合本單位之特點與實際情況，制定具體之人事管理規章制

度。由於事、企業單位非本文研究之對象，本文不作詳論。

（二）個別部門具體業務

　　以人事部所設單位予以分析如左，以瞭解其具體業務（評析如附錄）；至

國務院各工作部門人事機構及地方縣級以上人事機構，因實際需要而有不同設

置，在此不作詳論（必要時并同析述）。

１．辦公廳：協調部屬各單位之間的業務活動，組織安排部領導（部內首長）

召集的會議，承擔內外聯絡和值班工作，編輯人事信息和值班簡報，審核承辦

以部或辦公廳名義發出的文件，負責日常來往文電的收發、印刷、運轉及管理，

承擔群眾來信來訪工作，負責機關財務、保衛工作。

２．政策法規司：研究擬定「國家公務員條例」及其他基本法規，負責推行國家

公務員制度；綜合研究機構編制和知識分子政策；負責企事業單位人事管理制

度改革的協調和政策、法規擬定工作；部內重要文件的起草；歸口管理人事宣傳

工作。

３．綜合計畫司：負責國家機關、事業單位人員的宏觀控制。編制國家機關和事

業單位工作人員計畫和工資計畫；編制非教育系統公派出國留學人員計畫，匯

總全國公派出國留學人員計畫；負責國家公務員和其他人員的統計，收集整理

人事信息；綜合管理部內各項事業經費的使用；管理電子計算機統計網絡和數

據庫。

４．考試錄用司：擬定和實施公務員考試錄用法規；組織中央國家機關各部門

公務員的考試錄用；指導地方公務員考試錄用工作；研究現有國家行政機關幹

部向公務員過渡的政策和措施。

５．考核獎懲司：擬定和實施公務員考核、獎懲、職務升降法規；研究擬定國家

獎勵表彰制度；審核以國家名義獎勵表彰的人員。

６．擬定專業技術職務、資格評定的政策和制度，改革職稱制度，推行專業技術

職務聘任制。

７．流動調配司：擬定各類人員流動政策，開發人才資源，建立人員流動的社

會調節機制；負責調整人員結構和國家重點建設、科研項目所需少數骨幹人員的

調配工作；參與大中專畢業生分配制度的改革；負責非教育系統留學人員的派

遣和回國后的工作分配及跨系統跨行業的調整工作；審批中央國家機關從京外

調入人員。

８．培訓與人事司：擬定公務員培訓制度；編制和組織實施全國公務員培訓規

劃；協助籌建國家行政學院；擬定專業技術人員繼續教育制度；編制和組織實

施專業技術人員繼續教育規劃。負責部機關人事工作。

９．工資保險福利司：研究建立國家公務員的工資、保險福利制度；管理國家機



關公務員和事業單位人員的工資工作。

１０．高級公務員管理司：代國務院管理高級公務員，國務院所屬企業、事業單

位行政正副職領導人和大型骨幹企業的廠長、經理，以及國務院指定管理的領導

人員。

１１．專家司：綜合管理專業技術人員；推行博士後人員流動制度；負責優秀

拔尖（傑出）人才的選拔、使用和從工人、農民中選拔專門人才的工作；負責政

府間雙邊協定的援外專家選拔工作；建立和管理國內著名高級專家的信息庫；

審批外籍華人專家來華定居及工作安置。承擔台灣同學會的聯絡工作。

１２．國際交流與合作司：負責人事行政管理的國際交流與合作，擬定中國向

其他國家派遣人才的政策和規劃；負責國際組織職員的考選及其協調工作；組

織實施政府間雙邊協定的援外專家項目；組織公務員出國進修；參與國際勞工

組織的有關活動；負責人事行政的日常外事工作。

１３．中央國家機關機構編制管理司：擬定機構編制管理的綜合法規；負責中

央政府機構改革的日常工作；研究建立和改善中央政府行政管理運行機制；擬

定中央行政機關職能調整意見；協調中央與地方之間的職能調整工作；審核中

央國家機關司局機構設置和編制；會同有關部門制定事業單位編制標準；審批

國務院各部門。

１４．地方機構編制管理司：擬定和實施地方機構編制的管理法規；協同地方

研究擬定省、自治區、直轄市政府機構改革方案；審核各省、自治區、直轄市行政

編制總數，審核廳局級機構設置；審核雙重領導以中央部門領導為主的派駐地

方的機構編制；指導地方事業編制的管理工作；匯總全國機構編制情況。

１５．離休退休司：負責擬定國家公務員的退休制度，管理國家機關和事業單

位的離休、退休、退職工作；負責中央國家機關離休人員的有關管理服務工作。

１６．軍官轉業安置司（國務軍官轉業安置工作小組辦公室：編制和實施全國

軍官轉業的分配計畫；負責轉業軍官培訓、安置工作；會同有關部門研究改革軍

官轉業安置制度。

　　茲就前述分析，以及相關規定、現況簡析其人事部之組織職能如表三—五：





至省級地方人民政府所設人事機構（大致為「人事廳」或「人事局」，因各省情況

不一（視地區之社會、經濟、政治之發展情況與特性而定），其組織結構亦有所

不同，如直轄市的北京市人事局內設單位有辦公室、法規處、錄用處、調配處、工

資處、退休處、教育處、任免處、大學生分配處、人事監察處、人才交流中心、編辦

等，而天津市人事局則設辦公室、幹部調配處、工資福利處、調研室、幹部任免處

軍轉處、退休處、獎懲處、專技處、綜合計畫處、人才交流中心、編辦等，另河北省

人事廳有辦公室、編辦、工資處、幹部處、獎懲處、福利處、軍轉處等，而山西省人



事局有辦公室、調研室、科教處、調配處、編辦、綜合處、工資處、軍轉辦等，難以

逐一列舉，其均視需要設置，其一般之組織結構如圖三—五（註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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